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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医政发〔2012〕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局、残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的工作要求，巩固“十

一五”时期工作成果，进一步解决贫困人群因白内障致盲的问

题，卫生部、中国残联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百万贫

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对全国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

明手术，由中央财政对手术费用进行补助。现将《“十二五”

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管理方案》（见附

件）（以下简称《管理方案》）印发你们，并就项目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   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项目重要意义的认识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是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实施好这一项目是深化医

改，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推进

防盲治盲工作，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前消除可避免

盲”目标，满足贫困人口眼保健需求的重要内容。2009年-

2011年，项目帮助 109万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使人民

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直接体会到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带来的成果。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带动下也进一步加大

防盲治盲的工作力度，项目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进一步提高对项目重要作用和意义的

认识，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局出发，坚持前期项目管

理工作的经验，在“十二五”期间切实组织好、实施好项目工

作，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任务。 



二、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按照《管理方案》要求，认

真总结前期项目工作，根据既往工作基础和存在的不足，有针

对性的制定、完善本省（区、市）“十二五”期间项目管理方

案及相关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密切配合，精心组织，继续加

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和管理，提升项目规范化、精细化、

科学化管理水平。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将本省项目管

理方案于 8月 7日前分别报至卫生部医政司和中国残联康复

部。 

三、以点带面，建立防盲治盲长效工作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将项目任务与防盲治盲长效机

制建设相结合，继续将提高县医院眼科服务能力作为重点，通

过项目带动基层防盲治盲能力建设，完善防盲治盲工作体系。

要加强组织协调，密切部门配合，争取将防治白内障盲纳入各

级政府“民生工程”范畴，建立防盲治盲长效工作机制。同

时，要加大对项目的宣传工作力度，扩大项目的社会影响，引

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等防盲治盲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贫弱人群的良好氛围。 

卫生部、中国残联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检

查，并定期公示项目医院。各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报卫生部与中国残联。 

联 系 人：卫生部医政司   张睿 

联系电话：010-68792785 

传    真：010-68792513 

联系 人：中国残联康复部   孟晓 

联系电话：010-66580397 

传    真：010-66580086 

 

附件：“十二五”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项目管理方案 

 



卫生部  中国残联 

2012年 7月 27日 

  附件 

 

“十二五”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 

复明工程”项目管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解

决贫困人群因白内障致盲的问题，减轻其就医负担，卫生部和

中国残联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

复明工程”项目，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对全国贫困白

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逐步消除因白内障导致的可避免盲。

为做好项目工作，特制定本《管理方案》。 

一、项目目标 

在“十二五”期间，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对全国

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使符合手术条件的贫困白内障

患者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 

二、项目内容 

对全国 28个省（区、市）（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除

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筛查，并实施

复明手术，每例手术由中央财政补助手术经费 800元。2012

年手术任务为 25万例。 

卫生部、中国残联根据各地贫困白内障患者数量、防盲治

盲工作基础、前期项目执行情况，确定了 2012年度各省

（区、市）项目手术数量（见附件 1）。以后年度的手术任务

数量及其分配，将根据中央财政补助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另行

通知。 

三、项目时间 



2012年至 2015年。2012年度项目手术任务须于当年 11

月底前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部门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卫生部、中国残

联负责制定项目管理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各地项目

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卫生部负责组织实施白内障复明手

术并对手术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中国残联负责制定贫困白内障

患者筛查输送方案并督促落实。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负责

制定本省（区、市）管理方案并组织实施，确保按期完成工作

任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按照本《管理方案》要求，结

合本省（区、市）医疗资源分布、贫困白内障盲情以及项目前

期工作基础，制定本省（区、市）“十二五”期间项目管理方

案及相关配套文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成立项目管理机构，指定专

人负责本省（区、市）的项目组织、协调与管理。 

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卫生局和残联要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争取同级财政经费支持，做好本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复

明工作，并于每年 12月 20日前将本地当年工作总结书面报送

卫生部医政司和中国残联康复部。 

（二）加大合作力度，做好患者筛查。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要积极配合残联，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根据项目

要求，结合本省（区、市）残疾人康复工作和防盲治盲工作实

际，进一步完善筛查工作制度和程序，充分发挥基层残疾人机

构的组织协调作用，以基层防盲治盲网络为基础，做好贫困白

内障患者筛查工作。 

定点医院要加强组织领导与管理，组织优秀的眼科医、

护、技人员，积极参与贫困白内障患者的筛查工作，合理安排

患者筛查、诊断和治疗，提高筛查效率，减轻患者负担。 

（三）严格遴选定点医院，着力提高县医院眼科水平。

为进一步加强定点医院管理，提高项目手术质量，卫生部在前



期项目工作基础上，制定了《“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项目定点医院基本标准（2012年版）》（附件 2）。各地

要严格按照标准遴选项目定点医院，对于前期已经确定的项目

定点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要求对其进行复审，未达标准

的医院要取消其定点医院资格。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继续将县医院作为项目首选医院，并

逐步增加定点县医院数量，增加县医院承担的手术例数，使更

多的贫困患者实现就近治疗，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暂时

不能开展手术的县医院，省、地市两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派眼

科专家组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加大帮扶力度，使其尽快具备独

立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能力。 

（四）加强监管和培训，提高项目医疗质量。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院的管理和指导，充实专家力量，

充分发挥省级专家组的作用，定期督导检查，确保手术质量

和患者安全。要根据《“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

目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 年版）》（附

件 3），有计划地对定点医院眼科医护人员进行白内障手术理

论和技术操作培训，保证手术人员基础理论过关、技术水平

过关，将手术并发症和术后不良反应控制到最小幅度，保证

手术治疗效果。 

（五）强化责任意识，按规定报送白内障手术信息。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提高对白内障手术信息报送工作的重视

程度，强化监管职责，加强对辖区内定点医院信息上报工作的

督促和指导。定点医院要进一步完善患者的资料登记管理工

作，妥善保存患者病案资料和相关证明，并在实施复明手术后

及时将患者信息录入“白内障复明手术信息报告系统”。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要在每月 5日前将本省（区、市）上月项目执行

情况报送至卫生部医政司（附件 4）。 

（六）多管齐下，做好项目宣传总结工作。各地要结合

深化医改的重点工作，多形式、多角度地对项目工作进行宣

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的示范引导作用，使贫困白



内障患者了解项目内容，积极主动接受手术治疗。同时，使更

多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理解项目的重要意义，为继续推动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氛围。 

五、经费保障与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会同财政部门制定项目经费管

理方案，加强对项目执行单位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定期

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考评，确保专款专用。在白内

障患者遴选过程中要严格坚持贫困标准，确保目标人群真正受

益。同时，要积极协调地方财政部门给予配套经费补助，保障

项目工作顺利开展。 

六、监督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负责对本地区项目执行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加强对定点医院和基层残联组织项目执行情况的

指导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进。卫生部和中国残联将

建立项目管理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

结评估，评估结果将予以通报。 

 

附件：1. 2012 年度“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

目手术数量分配表 

   2.“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定点医院

基本标准（2012 年版） 

   3.“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白内障手

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 年版） 

   4.“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执行进度

表 

 
  附件 1 

2012 年度“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手术数量分配表 
省（区、

市）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  

任务数（例数） 补助经费（万元）                                         备注  



 

河  北 10000 800 
 

 

山  西 8000 640  

 

内蒙古 4000 320 
 

 

辽  宁 8000 640  

 

吉  林 8000 640  

 

黑龙江 10000 800  

 

江  苏 4000 320  

 

浙  江 7000 560  

 

安  徽 8000 640 
 

 

福  建 8000 640 
 

 

江  西 10000 800  

 

山  东 20000 1600  

 

河  南 15000 1200  

 

湖  北 10000 800  

 

湖  南 20000 1600 
 

 

广  东 8000 640 
 

 

广  西 5000 400  

 

海  南 5000 400  

 

重  庆 8000 640  

 

四  川 10000 800  

 

贵  州 6000 480 
 

 

云  南 40000 3200  

 

西  藏 500 40  

 

陕  西 6000 480 
 

 

甘  肃 6000 480  

 

青  海 2000 160  

 

宁  夏 2000 160  

 

新  疆 1200 96  

 

兵  团 300 24 
 

 

合  计 250000 20000  

 



   

  附件 2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项目定点医院基本标准 

（2012 年版） 

 

一、定点医院遴选原则 

（一）遴选项目定点医院既要有利于完成“百万贫困白内

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又要有利于基层眼保健网络的建设和

眼保健事业的长远发展。 

（二）定点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一般能够覆盖 50万左

右的人群。对于人口密度低、交通不便的地区也应当至少覆盖

20万的人群。 

（三）原则上应当遴选县（区）级综合医院作为项目定点

医院。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遴选一部分眼科专科医院或大型

综合医院适当地承担项目的手术任务。 

二、定点医院科室设置基本标准 

定点医院除设置眼科外，还应设置麻醉科，并具有一定医

疗应急抢救能力。 



三、定点医院眼科基本标准 

（一）医护人员。 

1.至少有 1名经过规范培训的眼科医师。该医师具有独立

完成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能力，近两年

内已经独立完成的白内障手术例数不少于 200例。 

2.至少有 1名熟悉眼科围手术期护理、手术室管理和操作

的护理人员。每张病床配备不少于 0.4名护士，并有适量的眼

科辅助检查人员。 

（二）病房及手术设施。 

1.具有专供眼科使用的手术室，其建设与管理达到卫生部

《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行）》要求。具有独立的眼

科病房，眼科病床数能够满足开展项目手术的需要。 

2.配备以下开展白内障手术的基本设备：角膜曲率计、眼

科 A/B超声扫描仪、眼科手术显微镜、白内障显微手术器械、

视力表、裂隙灯显微镜、眼底镜、眼压计、镜片箱、给氧装

置、呼吸机、心电图机、心电监测仪和 X光机。 

四、组织管理和医疗安全保障 

（一）定点医院应当重视和支持项目工作。医院成立由院

领导、医务部门及眼科专业人员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与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残联和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工作，负责协调

医院内各部门的关系，保证项目工作正常开展。 



（二）定点医院要根据项目要求，积极主动地配合残联等

部门筛查适宜手术的白内障患者。 

（三）定点医院在开展项目工作时，应当始终将医疗安全

放在首位。要严格遵守《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

行）》、《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有关规

定，以及《“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白内障手术

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年版）》，防范医疗风险。 

（四）定点医院要将患者手术情况逐例录入“白内障复明

手术信息报告系统”，标注手术资金来源，并按照卫生行政部

门的要求报送项目执行情况。 

 

  附件 3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 

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

（2012 年版） 

 

一、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 

（一）术前检查。 

1.视功能检查：光感、光定位、色觉、远近日常生活视力

（在日常屈光矫正状态下的视力）和矫正视力。 

2.测量眼压：手术眼的眼压应当在正常范围。如果同时合

并青光眼，应当作为复杂病例考虑。 



3.外眼检查：应用手电筒和放大镜，或在裂隙灯显微镜下

进行检查，除外眼部和毗邻部位感染性病灶和活动性炎症。 

4.角膜检查：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进行检查。应用角膜曲率

计检查角膜曲率。对于曾做过内眼手术、角膜变性或年龄过大

者，应尽量进行角膜内皮显微镜检查。 

5.晶状体检查：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进行检查，了解晶状体

混浊程度和混浊位置，判断是否与视力损害程度相符。必要时

散瞳后再行检查。 

6.尽可能了解眼后节情况，以便除外影响术后视功能恢复

的眼病。如怀疑有黄斑部病变或视神经病变，则白内障手术预

后差，应当在手术前向患者或其家属说明，并按规定记录在病

历上。 

7.应用眼科 A型超声扫描仪测量眼轴长度。应用 B型超声

扫描仪了解眼内情况。 

8.测算拟植入的人工晶状体屈光度。 

9.冲洗双眼泪道，了解双眼泪道是否通畅，有无黏液脓性

分泌物溢出。如果患者任何一眼合并慢性泪囊炎，则须治愈后

方可行白内障手术。 

10.了解全身情况，进行血压检查、胸透或胸片、心电图

检查，除外影响手术的一些严重疾病。高血压患者应当使用药

物控制血压后再行手术。糖尿病患者在术前应当将空腹血糖控

制在 8mmol/L以下后进行手术。 

11.检测血常规、凝血四项、尿常规、肝功、肾功、空腹

血糖、HIV、乙肝表面抗原和丙肝表面抗原。 

（二）项目患者选择标准。 

1.各种类型的白内障患者，其最好矫正远视力应当低于

0.3。对于最好矫正远视力≤0.1的白内障患者应当优先作为

手术对象。 

2.对于成熟期或接近成熟期的白内障患者，应当具有 5米

光感，光定位准确，红绿色觉正常。 

3.伴有下列情况的患者称为复杂病例，应当在条件较好的



眼科专科医院或三级综合医院眼科实施手术： 

（1）晶状体半脱位或全脱位者。 

（2）活动性葡萄膜炎合并白内障。 

（3）眼部炎症患者。 

（4）白内障伴有角膜内皮细胞严重变性、角膜内皮细 

胞数明显减少者。 

（5）有器官移植史，如角膜移植、肾移植的患者，以 

及有出血倾向者。 

（6）眼球先天发育异常，以及所有严重影响手术的其 

它情况。 

（三）术前准备。 

1.拟行手术的患者于手术前须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3日，

每日 3～4次。如果术前准备时间不够，至少在术前 6小时内

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每半小时一次。 

2.滴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或托吡卡胺滴眼液，尽量散大

瞳孔。 

3.术前洗眼：先用棉签蘸肥皂水洗净睫毛、眼睑、眉毛及

周围皮肤。然后用眼部冲洗液冲净眼睑及周围皮肤，皮肤冲干

净后，嘱患者睁开眼睛，用眼部冲洗液冲洗结膜囊。轻柔地翻

转上眼睑，继续冲洗，再将上眼睑回复。嘱患者轻闭眼睛，冲

洗眼睑及周围皮肤。洗毕时应用棉签擦干眼睑及周围皮肤。 

（四）手术实施。 

1.手术医师资质：施行白内障手术的主刀医师必须接受过

白内障手术的培训，并且具有参加 200例以上的白内障手术经

验。 

2.手术全程严格无菌操作： 

（1）术中用品的质量必须合格。严禁使用院内自行配制

的制剂作为眼内灌注液。 

（2）手术室、手术器械、仪器等要严格按照消毒灭菌操

作规程进行消毒灭菌，每位患者必须使用单独的手术包和手术

器械，防止发生感染。 



（3）用 0.06%碘伏消毒眼部皮肤。开始手术前，术眼用

0.025%碘伏溶液或含抗菌素的眼部冲洗液冲洗结膜囊。手术操

作中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如已知患者的乙肝表面抗原、

丙肝抗体、HIV 阳性，其手术应当安排在每日手术的最后，术

后手术器械需用 84消毒液浸泡后高压消毒。梅毒患者治愈后

方能实施手术。 

3.麻醉方式：由术者选择。 

4.手术方式：由术者选择。建议使用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

内障摘除术和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禁用针拨术。 

5.手术完成后，应做抗菌素和糖皮质激素的结膜下注射。 

（五）术后处理。 

1.术后随诊： 

（1）术后次日复查，包括视力、裂隙灯检查。 

（2）术后 3-5天内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随访。 

（3）术后两周内和 3个月时随诊，了解视功能恢复情况

和有无发生并发症。 

2.术后用药： 

（1）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和糖皮质激素滴眼液，每日

3～4次，持续 2～3周。必要时可加用或改用非甾体抗炎药。 

（2）术后一般没有必要常规全身使用抗菌药物。但对于

功能性独眼、易感染体质或其他局部因素等特殊情况时，术后

可以给予全身抗菌药物预防感染。 

（3）针对术后反应，由手术医生决定其他对症处理措

施。 

二、手术质量控制标准 

（一）视力恢复标准。 

单纯白内障患者，施行白内障复明手术两周后的裸眼远视

力≥0.3的比率应当达 80%以上，矫正远视力≥0.3的比率应

当达 90%以上。 

（二）人工晶状体植入率。 

人工晶状体植入率应当达到 90%以上。 



（三）严重手术并发症。 

1.严重手术并发症包括：麻醉导致眼球穿通伤、麻醉损伤

视神经导致患者失明、感染性眼内炎、角膜内皮功能失代偿、

手术源性视网膜脱离、驱逐性脉络膜上腔出血、晶状体核脱入

玻璃体腔并导致严重并发症等。 

2.严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应低于 0.1%。 

3.严重手术并发症的处理：定点医院一旦出现上述严重手

术并发症，应当及时联系上级医院会诊处理，并且认真查找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同时暂停项目工作，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

组审查合格后方能继续实施项目。 

  附件 4 

  附件 4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执行

进度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盖章）  

 

项目执行时间：201    年   月          

类  

别 

当月筛查

例数 

① 

当月手术

例数 

② 

累计筛

查例数 

③ 

累计手术

例数 

④ 

总任务量 

⑤ 

项目执

行进度 

④/⑤ 

例  

数 
  

   

 

填表人：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注：1.本表每月上报一次，报送上月项目执行情况。 

2.请于每月 5 日前报送本表。 



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www.moh.gov.cn                         2012-08-

02   14:03:07  
 

       卫医政发〔2012〕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局、残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的工作要求，巩固“十

一五”时期工作成果，进一步解决贫困人群因白内障致盲的问

题，卫生部、中国残联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百万贫

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对全国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

明手术，由中央财政对手术费用进行补助。现将《“十二五”

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管理方案》（见附

件）（以下简称《管理方案》）印发你们，并就项目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   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项目重要意义的认识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是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实施好这一项目是深化医

改，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推进

防盲治盲工作，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前消除可避免

盲”目标，满足贫困人口眼保健需求的重要内容。2009年-

2011年，项目帮助 109万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使人民

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直接体会到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带来的成果。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带动下也进一步加大

防盲治盲的工作力度，项目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进一步提高对项目重要作用和意义的

认识，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局出发，坚持前期项目管

理工作的经验，在“十二五”期间切实组织好、实施好项目工

作，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任务。 



二、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按照《管理方案》要求，认

真总结前期项目工作，根据既往工作基础和存在的不足，有针

对性的制定、完善本省（区、市）“十二五”期间项目管理方

案及相关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密切配合，精心组织，继续加

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和管理，提升项目规范化、精细化、

科学化管理水平。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将本省项目管

理方案于 8月 7日前分别报至卫生部医政司和中国残联康复

部。 

三、以点带面，建立防盲治盲长效工作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将项目任务与防盲治盲长效机

制建设相结合，继续将提高县医院眼科服务能力作为重点，通

过项目带动基层防盲治盲能力建设，完善防盲治盲工作体系。

要加强组织协调，密切部门配合，争取将防治白内障盲纳入各

级政府“民生工程”范畴，建立防盲治盲长效工作机制。同

时，要加大对项目的宣传工作力度，扩大项目的社会影响，引

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等防盲治盲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贫弱人群的良好氛围。 

卫生部、中国残联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检

查，并定期公示项目医院。各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报卫生部与中国残联。 

联 系 人：卫生部医政司   张睿 

联系电话：010-68792785 

传    真：010-68792513 

联系 人：中国残联康复部   孟晓 

联系电话：010-66580397 

传    真：010-66580086 

 

附件：“十二五”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项目管理方案 

 



卫生部  中国残联 

2012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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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 

复明工程”项目管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解

决贫困人群因白内障致盲的问题，减轻其就医负担，卫生部和

中国残联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

复明工程”项目，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对全国贫困白

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逐步消除因白内障导致的可避免盲。

为做好项目工作，特制定本《管理方案》。 

一、项目目标 

在“十二五”期间，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对全国

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使符合手术条件的贫困白内障

患者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 

二、项目内容 

对全国 28个省（区、市）（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除

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筛查，并实施

复明手术，每例手术由中央财政补助手术经费 800元。2012

年手术任务为 25万例。 

卫生部、中国残联根据各地贫困白内障患者数量、防盲治

盲工作基础、前期项目执行情况，确定了 2012年度各省

（区、市）项目手术数量（见附件 1）。以后年度的手术任务

数量及其分配，将根据中央财政补助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另行

通知。 

三、项目时间 



2012年至 2015年。2012年度项目手术任务须于当年 11

月底前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部门职责，完善工作制度。卫生部、中国残

联负责制定项目管理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各地项目

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卫生部负责组织实施白内障复明手

术并对手术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中国残联负责制定贫困白内障

患者筛查输送方案并督促落实。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负责

制定本省（区、市）管理方案并组织实施，确保按期完成工作

任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按照本《管理方案》要求，结

合本省（区、市）医疗资源分布、贫困白内障盲情以及项目前

期工作基础，制定本省（区、市）“十二五”期间项目管理方

案及相关配套文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要成立项目管理机构，指定专

人负责本省（区、市）的项目组织、协调与管理。 

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卫生局和残联要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争取同级财政经费支持，做好本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复

明工作，并于每年 12月 20日前将本地当年工作总结书面报送

卫生部医政司和中国残联康复部。 

（二）加大合作力度，做好患者筛查。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要积极配合残联，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根据项目

要求，结合本省（区、市）残疾人康复工作和防盲治盲工作实

际，进一步完善筛查工作制度和程序，充分发挥基层残疾人机

构的组织协调作用，以基层防盲治盲网络为基础，做好贫困白

内障患者筛查工作。 

定点医院要加强组织领导与管理，组织优秀的眼科医、

护、技人员，积极参与贫困白内障患者的筛查工作，合理安排

患者筛查、诊断和治疗，提高筛查效率，减轻患者负担。 

（三）严格遴选定点医院，着力提高县医院眼科水平。

为进一步加强定点医院管理，提高项目手术质量，卫生部在前



期项目工作基础上，制定了《“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项目定点医院基本标准（2012年版）》（附件 2）。各地

要严格按照标准遴选项目定点医院，对于前期已经确定的项目

定点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要求对其进行复审，未达标准

的医院要取消其定点医院资格。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继续将县医院作为项目首选医院，并

逐步增加定点县医院数量，增加县医院承担的手术例数，使更

多的贫困患者实现就近治疗，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暂时

不能开展手术的县医院，省、地市两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派眼

科专家组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加大帮扶力度，使其尽快具备独

立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的能力。 

（四）加强监管和培训，提高项目医疗质量。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院的管理和指导，充实专家力量，

充分发挥省级专家组的作用，定期督导检查，确保手术质量

和患者安全。要根据《“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

目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 年版）》（附

件 3），有计划地对定点医院眼科医护人员进行白内障手术理

论和技术操作培训，保证手术人员基础理论过关、技术水平

过关，将手术并发症和术后不良反应控制到最小幅度，保证

手术治疗效果。 

（五）强化责任意识，按规定报送白内障手术信息。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提高对白内障手术信息报送工作的重视

程度，强化监管职责，加强对辖区内定点医院信息上报工作的

督促和指导。定点医院要进一步完善患者的资料登记管理工

作，妥善保存患者病案资料和相关证明，并在实施复明手术后

及时将患者信息录入“白内障复明手术信息报告系统”。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要在每月 5日前将本省（区、市）上月项目执行

情况报送至卫生部医政司（附件 4）。 

（六）多管齐下，做好项目宣传总结工作。各地要结合

深化医改的重点工作，多形式、多角度地对项目工作进行宣

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的示范引导作用，使贫困白



内障患者了解项目内容，积极主动接受手术治疗。同时，使更

多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理解项目的重要意义，为继续推动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氛围。 

五、经费保障与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残联要会同财政部门制定项目经费管

理方案，加强对项目执行单位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定期

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考评，确保专款专用。在白内

障患者遴选过程中要严格坚持贫困标准，确保目标人群真正受

益。同时，要积极协调地方财政部门给予配套经费补助，保障

项目工作顺利开展。 

六、监督管理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残联负责对本地区项目执行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加强对定点医院和基层残联组织项目执行情况的

指导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进。卫生部和中国残联将

建立项目管理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

结评估，评估结果将予以通报。 

 

附件：1. 2012 年度“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

目手术数量分配表 

   2.“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定点医院

基本标准（2012 年版） 

   3.“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白内障手

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 年版） 

   4.“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执行进度

表 

 
  附件 1 

2012 年度“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手术数量分配表 
省（区、

市）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  

任务数（例数） 补助经费（万元）                                         备注  



 

河  北 10000 800 
 

 

山  西 8000 640  

 

内蒙古 4000 320 
 

 

辽  宁 8000 640  

 

吉  林 8000 640  

 

黑龙江 10000 800  

 

江  苏 4000 320  

 

浙  江 7000 560  

 

安  徽 8000 640 
 

 

福  建 8000 640 
 

 

江  西 10000 800  

 

山  东 20000 1600  

 

河  南 15000 1200  

 

湖  北 10000 800  

 

湖  南 20000 1600 
 

 

广  东 8000 640 
 

 

广  西 5000 400  

 

海  南 5000 400  

 

重  庆 8000 640  

 

四  川 10000 800  

 

贵  州 6000 480 
 

 

云  南 40000 3200  

 

西  藏 500 40  

 

陕  西 6000 480 
 

 

甘  肃 6000 480  

 

青  海 2000 160  

 

宁  夏 2000 160  

 

新  疆 1200 96  

 

兵  团 300 24 
 

 

合  计 250000 20000  

 



   

  附件 2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 

项目定点医院基本标准 

（2012 年版） 

 

一、定点医院遴选原则 

（一）遴选项目定点医院既要有利于完成“百万贫困白内

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又要有利于基层眼保健网络的建设和

眼保健事业的长远发展。 

（二）定点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一般能够覆盖 50万左

右的人群。对于人口密度低、交通不便的地区也应当至少覆盖

20万的人群。 

（三）原则上应当遴选县（区）级综合医院作为项目定点

医院。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遴选一部分眼科专科医院或大型

综合医院适当地承担项目的手术任务。 

二、定点医院科室设置基本标准 

定点医院除设置眼科外，还应设置麻醉科，并具有一定医

疗应急抢救能力。 



三、定点医院眼科基本标准 

（一）医护人员。 

1.至少有 1名经过规范培训的眼科医师。该医师具有独立

完成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能力，近两年

内已经独立完成的白内障手术例数不少于 200例。 

2.至少有 1名熟悉眼科围手术期护理、手术室管理和操作

的护理人员。每张病床配备不少于 0.4名护士，并有适量的眼

科辅助检查人员。 

（二）病房及手术设施。 

1.具有专供眼科使用的手术室，其建设与管理达到卫生部

《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行）》要求。具有独立的眼

科病房，眼科病床数能够满足开展项目手术的需要。 

2.配备以下开展白内障手术的基本设备：角膜曲率计、眼

科 A/B超声扫描仪、眼科手术显微镜、白内障显微手术器械、

视力表、裂隙灯显微镜、眼底镜、眼压计、镜片箱、给氧装

置、呼吸机、心电图机、心电监测仪和 X光机。 

四、组织管理和医疗安全保障 

（一）定点医院应当重视和支持项目工作。医院成立由院

领导、医务部门及眼科专业人员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与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残联和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工作，负责协调

医院内各部门的关系，保证项目工作正常开展。 



（二）定点医院要根据项目要求，积极主动地配合残联等

部门筛查适宜手术的白内障患者。 

（三）定点医院在开展项目工作时，应当始终将医疗安全

放在首位。要严格遵守《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试

行）》、《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有关规

定，以及《“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白内障手术

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2012年版）》，防范医疗风险。 

（四）定点医院要将患者手术情况逐例录入“白内障复明

手术信息报告系统”，标注手术资金来源，并按照卫生行政部

门的要求报送项目执行情况。 

 

  附件 3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 

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

（2012 年版） 

 

一、白内障手术操作规范 

（一）术前检查。 

1.视功能检查：光感、光定位、色觉、远近日常生活视力

（在日常屈光矫正状态下的视力）和矫正视力。 

2.测量眼压：手术眼的眼压应当在正常范围。如果同时合

并青光眼，应当作为复杂病例考虑。 



3.外眼检查：应用手电筒和放大镜，或在裂隙灯显微镜下

进行检查，除外眼部和毗邻部位感染性病灶和活动性炎症。 

4.角膜检查：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进行检查。应用角膜曲率

计检查角膜曲率。对于曾做过内眼手术、角膜变性或年龄过大

者，应尽量进行角膜内皮显微镜检查。 

5.晶状体检查：应用裂隙灯显微镜进行检查，了解晶状体

混浊程度和混浊位置，判断是否与视力损害程度相符。必要时

散瞳后再行检查。 

6.尽可能了解眼后节情况，以便除外影响术后视功能恢复

的眼病。如怀疑有黄斑部病变或视神经病变，则白内障手术预

后差，应当在手术前向患者或其家属说明，并按规定记录在病

历上。 

7.应用眼科 A型超声扫描仪测量眼轴长度。应用 B型超声

扫描仪了解眼内情况。 

8.测算拟植入的人工晶状体屈光度。 

9.冲洗双眼泪道，了解双眼泪道是否通畅，有无黏液脓性

分泌物溢出。如果患者任何一眼合并慢性泪囊炎，则须治愈后

方可行白内障手术。 

10.了解全身情况，进行血压检查、胸透或胸片、心电图

检查，除外影响手术的一些严重疾病。高血压患者应当使用药

物控制血压后再行手术。糖尿病患者在术前应当将空腹血糖控

制在 8mmol/L以下后进行手术。 

11.检测血常规、凝血四项、尿常规、肝功、肾功、空腹

血糖、HIV、乙肝表面抗原和丙肝表面抗原。 

（二）项目患者选择标准。 

1.各种类型的白内障患者，其最好矫正远视力应当低于

0.3。对于最好矫正远视力≤0.1的白内障患者应当优先作为

手术对象。 

2.对于成熟期或接近成熟期的白内障患者，应当具有 5米

光感，光定位准确，红绿色觉正常。 

3.伴有下列情况的患者称为复杂病例，应当在条件较好的



眼科专科医院或三级综合医院眼科实施手术： 

（1）晶状体半脱位或全脱位者。 

（2）活动性葡萄膜炎合并白内障。 

（3）眼部炎症患者。 

（4）白内障伴有角膜内皮细胞严重变性、角膜内皮细 

胞数明显减少者。 

（5）有器官移植史，如角膜移植、肾移植的患者，以 

及有出血倾向者。 

（6）眼球先天发育异常，以及所有严重影响手术的其 

它情况。 

（三）术前准备。 

1.拟行手术的患者于手术前须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 3日，

每日 3～4次。如果术前准备时间不够，至少在术前 6小时内

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每半小时一次。 

2.滴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或托吡卡胺滴眼液，尽量散大

瞳孔。 

3.术前洗眼：先用棉签蘸肥皂水洗净睫毛、眼睑、眉毛及

周围皮肤。然后用眼部冲洗液冲净眼睑及周围皮肤，皮肤冲干

净后，嘱患者睁开眼睛，用眼部冲洗液冲洗结膜囊。轻柔地翻

转上眼睑，继续冲洗，再将上眼睑回复。嘱患者轻闭眼睛，冲

洗眼睑及周围皮肤。洗毕时应用棉签擦干眼睑及周围皮肤。 

（四）手术实施。 

1.手术医师资质：施行白内障手术的主刀医师必须接受过

白内障手术的培训，并且具有参加 200例以上的白内障手术经

验。 

2.手术全程严格无菌操作： 

（1）术中用品的质量必须合格。严禁使用院内自行配制

的制剂作为眼内灌注液。 

（2）手术室、手术器械、仪器等要严格按照消毒灭菌操

作规程进行消毒灭菌，每位患者必须使用单独的手术包和手术

器械，防止发生感染。 



（3）用 0.06%碘伏消毒眼部皮肤。开始手术前，术眼用

0.025%碘伏溶液或含抗菌素的眼部冲洗液冲洗结膜囊。手术操

作中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如已知患者的乙肝表面抗原、

丙肝抗体、HIV 阳性，其手术应当安排在每日手术的最后，术

后手术器械需用 84消毒液浸泡后高压消毒。梅毒患者治愈后

方能实施手术。 

3.麻醉方式：由术者选择。 

4.手术方式：由术者选择。建议使用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

内障摘除术和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禁用针拨术。 

5.手术完成后，应做抗菌素和糖皮质激素的结膜下注射。 

（五）术后处理。 

1.术后随诊： 

（1）术后次日复查，包括视力、裂隙灯检查。 

（2）术后 3-5天内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随访。 

（3）术后两周内和 3个月时随诊，了解视功能恢复情况

和有无发生并发症。 

2.术后用药： 

（1）滴用抗菌药物滴眼液和糖皮质激素滴眼液，每日

3～4次，持续 2～3周。必要时可加用或改用非甾体抗炎药。 

（2）术后一般没有必要常规全身使用抗菌药物。但对于

功能性独眼、易感染体质或其他局部因素等特殊情况时，术后

可以给予全身抗菌药物预防感染。 

（3）针对术后反应，由手术医生决定其他对症处理措

施。 

二、手术质量控制标准 

（一）视力恢复标准。 

单纯白内障患者，施行白内障复明手术两周后的裸眼远视

力≥0.3的比率应当达 80%以上，矫正远视力≥0.3的比率应

当达 90%以上。 

（二）人工晶状体植入率。 

人工晶状体植入率应当达到 90%以上。 



（三）严重手术并发症。 

1.严重手术并发症包括：麻醉导致眼球穿通伤、麻醉损伤

视神经导致患者失明、感染性眼内炎、角膜内皮功能失代偿、

手术源性视网膜脱离、驱逐性脉络膜上腔出血、晶状体核脱入

玻璃体腔并导致严重并发症等。 

2.严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应低于 0.1%。 

3.严重手术并发症的处理：定点医院一旦出现上述严重手

术并发症，应当及时联系上级医院会诊处理，并且认真查找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同时暂停项目工作，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

组审查合格后方能继续实施项目。 

  附件 4 

  附件 4 

 “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执行

进度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盖章）  

 

项目执行时间：201    年   月          

类  

别 

当月筛查

例数 

① 

当月手术

例数 

② 

累计筛

查例数 

③ 

累计手术

例数 

④ 

总任务量 

⑤ 

项目执

行进度 

④/⑤ 

例  

数 
  

   

 

填表人：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注：1.本表每月上报一次，报送上月项目执行情况。 

2.请于每月 5 日前报送本表。 

 


